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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肇庆市绿美生态建设基金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解

读 

 

  2024 年 1 月 15 日，肇庆市林业局印发《肇庆市绿美生态建设基金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（肇林〔2024〕1 号，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，现对该《办法》作解读如下。 

  一、制定背景 

  肇庆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《中共肇庆市委关于落实〈中

共广东省委关于深入推进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的决定〉的意见》，结合肇庆市情、镇情、

村情、林情等实际，部署实施绿美肇庆生态建设六大行动。为大力发扬“岳山造林”

光荣传统，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参与绿美肇庆生态建设，肇庆市林业局设立了肇庆市绿

美生态建设基金。根据《肇庆市慈善会内设基金管理办法》等，为规范基金的使用管

理，研究制定本《办法》。 

  二、制定依据 

  （一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； 

  （二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》； 

  （三）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； 

  （四）《肇庆市慈善会内设基金管理办法》； 

  （五）《中国绿化基金会“互联网+全民义务植树”捐资项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； 

  （六）《肇庆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》。 

  三、制定必要性和可行性 

  为实现设立肇庆市绿美生态建设基金服务生态建设的目的，贯彻《肇庆市慈善会

内设基金管理办法》关于基金捐助工作坚持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透明”的原则，规

定专项基金的用途范围、管理机构、使用程序、监督管理等，保障基金正常运作，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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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公众信心，满足社会各界常态化随时履行植树义务和参与绿美生态建设的意愿，制

定本《办法》。 

  《办法》参考项目类型相似、运行比较成熟的《中国绿化基金会“互联网+全民

义务植树”捐资项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并充分征求有关部门、市场主体、行业协

会和商会以及社会公众等意见，在履行公平竞争审查、征求法律顾问意见、合法性审

查等程序后形成，具有较强可行性。 

  四、主要内容 

  《办法》包括总则、基金管理、使用程序、监督管理、档案管理、附则等六个部

分。主要内容如下： 

  （一）总则。主要阐述基金管理办法制定的目的、法律依据、基金的定义、使用

范围、原则等内容。 

  （二）基金管理。规定基金管理委员会由市林业局成立并对基金的使用进行管理，

说明基金启动资金和后期资金的来源渠道；基金不具备法人资格，由市慈善会建立财

务科目实行单独核算、专项管理、专款专用。 

  （三）使用程序。主要介绍基金的项目申请、审核公示、审定立项、协议签订、

基金发放、项目验收等一系列的程序。 

  （四）监督管理。规定基金的使用须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，接受有关部门和社

会监督，并明确管委会的监督责任。 

  （五）档案管理。规范基金使用过程中的档案建立、管理，明确档案保存的形式

和期限。 

  （六）附则。对基金管理办法的部分名称、解释权、生效日期、有效期等作了说

明。 

  五、重要条文释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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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《办法》第三条：基金使用范围为肇庆市绿美生态建设公益项目，包括：植树造

林、城乡绿化、公路绿化、古树名木保护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、绿美自然保护地建设、

林业科技应用推广等，优先用于捐赠对象指定的项目。 

  【条文释义】 

  根据省委、市委关于绿美生态建设的决策部署，通过列举生态建设重点任务中的

较为常见的建设范围，为基金的使用方向提供指引。基金使用并不局限于条款所提及

的范围，其它符合绿美肇庆生态建设相关的项目同样适用。 

  《办法》第五条：肇庆市林业局根据《肇庆市慈善会内设基金管理办法》成立基

金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管委会”），负责对基金使用进行具体管理。 

  【条文释义】 

  根据《肇庆市慈善会内设基金管理办法》第十一条：基金设立方为单位时，应成

立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（简称“管委会”），管委会是基金管理使用及日常事务的决

策机构。管委会成员由基金设立方确认，3-5 人组成，设主任一名，副主任一名，委

员若干名。该条文根据《肇庆市慈善会内设基金管理办法》第十一条要求对基金管理

委员会的成立和作用进行简要说明。 

  《办法》第十条第（二）点：审核公示。项目所在地的县级绿委办对项目进行调

查初审并报管委会审核，市级单位申报的项目直接由管委会审核。管委会确定拟支持

项目并公示不少于 5个工作日。对审核不通过的项目，由市绿委办根据管委会审核意

见书面通知项目发起方并说明理由。 

  【条文释义】 

  由于本基金募集资金有限，即使申报的项目均符合基金使用范围，也无法保证每

一项目都能给予基金支持，因此该条文对项目的申报作了审核机制的安排。管委会在

审核申报项目时，可以也应当根据基金的实际资金能力作出对部分项目是否支持、支

持多少的决定，同时应对拟支持的项目进行公示，对审核不通过的项目进行说明。 


